
证券代码：688448 证券简称：磁谷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1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区金鑫中路99号（江宁开发区）公司A3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

39

44,164,194

44,164,194

61.7689

61.76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立华先生主持；
2、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肖兰花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145,655

比例（%）

99.9580

反对

票数

11,819

比例（%）

0.0267

弃权

票数

6,720

比例（%）

0.015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131,455

比例（%）

99.9258

反对

票数

11,819

比例（%）

0.0267

弃权

票数

20,920

比例（%）

0.047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125,955

比例（%）

99.9134

反对

票数

17,319

比例（%）

0.0392

弃权

票数

20,920

比例（%）

0.047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131,455

比例（%）

99.9258

反对

票数

11,819

比例（%）

0.0267

弃权

票数

20,920

比例（%）

0.047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149,455

比例（%）

99.9666

反对

票数

8,019

比例（%）

0.0181

弃权

票数

6,720

比例（%）

0.015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120,236

比例（%）

99.9004

反对

票数

37,238

比例（%）

0.0843

弃权

票数

6,720

比例（%）

0.015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125,736

比例（%）

99.9129

反对

票数

17,538

比例（%）

0.0397

弃权

票数

20,920

比例（%）

0.047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148,936

比例（%）

99.9654

反对

票数

8,538

比例（%）

0.0193

弃权

票数

6,720

比例（%）

0.0153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149,455

比例（%）

99.9666

反对

票数

8,019

比例（%）

0.0181

弃权

票数

6,720

比例（%）

0.0153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149,455

比例（%）

99.9666

反对

票数

8,019

比例（%）

0.0181

弃权

票数

6,720

比例（%）

0.015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5,044,759

5,073,459

5,073,978

比例（%）

99.1361

99.7001

99.7103

反对

票数

37,238

8,538

8,019

比例（%）

0.7317

0.1677

0.1575

弃权

票数

6,720

6,720

6,720

比例（%）

0.1322

0.1322

0.132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至议案9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10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6、议案8、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华诗影、郑子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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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关联交易概述：基于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磁谷科技”）战

略规划考虑与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致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和能
源”或“标的公司”）拟进行增资（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各方合计增资2,000.00万元，认
购致和能源2,000.00万元注册资本。其中，公司拟以1,800.00万元增资款，认缴致和能源新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00万元；南京羲和聚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羲和
聚能”）拟以200.00万元增资款，认缴致和能源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以上出资
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就本次增资，致和能源现有股东羲和聚能书面同意放弃按
照其实缴的出资比例的部分优先认缴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致和能源的持股比例由
85.00%提升至 88.33%，致和能源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关联方介绍：本次增资方羲和聚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宁晨先生持有羲和
聚能的出资比例为85.71%，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事项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实施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其中关联董事、监事回避了表决。该事项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出具了
同意的核查意见。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致和能源主要从事中大功率有机朗肯循环（ORC）发电系统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业务，目前已有危废处置行业项目正在实施。本次增资前，致和能源的注册资本为1,000
万元，资本实力相对较小，已无法满足日常研发及生产经营的需求。本次增资后，致和能源的
注册资本将达到3,000万元，资本实力将得到明显提升，从而有较强实力展开磁悬浮ORC余热
发电机组的研究与生产。

● 风险提示：标的公司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
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以及投资失败的风险等，公
司将及时关注其经营运作情况，积极采取有效对策和措施防范和控制风险。本次交易受后续
增资款缴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等因素影响，最终是否能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基于公司战略规划考虑与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拟进行增资扩充资本金。本次

各方合计增资2,000.00万元，认购致和能源2,000.00万元注册资本。其中，公司拟以1,800.00
万元增资款，认缴致和能源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00万元；羲和聚能拟以200.00万元增资
款，认缴致和能源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就本次增资，致和能源现有股东羲和聚
能书面同意放弃按照其实缴的出资比例的部分优先认缴权。以上出资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
或自筹资金。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宁晨先生持有羲和聚能的出资比例为85.71%，并担任
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羲和聚能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公司与羲和聚能共同增资致和
能源构成关联交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
之间的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00万元以上，且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或市值1%以上。上述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宁晨先生持有羲和聚能的出资比例为85.71%，并担任其执

行事务合伙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羲和聚能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公司与羲和聚能共同增资致和能源
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成立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主要经营场所

类型

经营范围

实际控制人

主要财务资料

南京羲和聚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吴宁晨

350.00万元

2025年5月12日

91320118MAEJJRF534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石臼湖北路68号-7-1948室

有限合伙企业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宁晨先生持有羲和聚能的出资比例为85.71%，并担任其执行事
务合伙人，为羲和聚能实际控制人；

羲和聚能尚未开展相关业务，尚未有可提供的财务数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类型
本次增资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中的“对外投资”类型。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类型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股权比例

权属状况

南京致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吴宁晨

1,000.00万元人民币

2024年1月29日

91320115MADAGCAE8W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空港开发区飞天大道69号1823室（江宁开发区）

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
机械电气设备销售；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有机朗肯循环发电系统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

磁谷科技85%，羲和聚能15%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以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标的产权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标的公司主要的业务及本次增资的目的
磁悬浮透平膨胀机是利用磁悬浮轴承高速运转无摩擦的技术优势，将有机介质气体的压

力能和热能转换成机械能，机械能转换成电能。产品主要应用于有机朗肯循环（ORC）余热发
电机组，可有效提高机组效率和可靠性，显著减少维护工作量和设备成本；无需润滑系统，可
大量减少机组体积和重量，在众多中低温余热发电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致和能源主要从
事中大功率有机朗肯循环发电系统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目前已有危废处置行
业项目正在实施。

随着我国“双碳”政策的推进及国民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向绿色低碳转型，低品位热能技术
及服务市场正处于快速成长期，市场前景广阔。磁悬浮ORC余热发电设备的研发及生产属于
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过程中有较大的需求资金。本次增资前，致和能
源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资本实力相对较小，已无法满足日常研发及生产经营的需求。本
次增资后，致和能源的注册资本将达到3,000万元，资本实力将得到明显提升，从而有较强实
力展开磁悬浮ORC余热发电机组的研究与生产。

（四）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1-12月

1,589.90

804.37

785.54

-

-214.46

-218.68

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月

1,555.67

858.35

697.32

1.15

-88.22

-88.91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五）本次增资情况
本次增资方为磁谷科技、羲和聚能。就本次增资，致和能源现有股东羲和聚能书面同意

放弃按照其实缴的出资比例的部分优先认缴权。
本次增资前后，致和能源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姓名/名称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南京羲和聚能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增资前

出资额（万元）

850.00

150.00

1,000.00

持股比例（%）

85.00

15.00

100.00

本次拟增资金
额（万元）

1,800.00

200.00

2,000.00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2,650.00

350.00

3,000.00

持股比例（%）

88.33

11.67

100.00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交易各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交易各方均按致和能源每

注册资本1元之对价认缴致和能源新增注册资本2,000.00万元。本次交易按照遵循公平、公
正和公允的基本原则，投资各方按出资比例确定投资各方在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交易价格
公允、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拟签署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拟签署增资协议的各方为磁谷科技、羲和聚能。各方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中国的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拟签署以下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增资总体安排
各方同意按照协议的约定以人民币1.00元每一注册资本的价格，认购致和能源新增注册

资本合计2,000.00万元，其中，磁谷科技向致和能源增资1,800.00万元，羲和聚能向致和能源
增资200.00万元。以上出资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二）增资方式及优先认购权放弃
双方均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一次性出资完毕。致和能源现有股东羲和聚能书面同意放

弃按照其实缴的出资比例的部分优先认缴权。

（三）协议生效
协议自协议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对协议进行修改或变更。

任何修改或变更须制成书面文件，经协议各方签署后生效。
本次增资协议尚未正式签订，协议内容以最终签订的增资协议为准。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需要，通过本次增资有利于致和能源提高资本规

模、优化资本结构、补充营运资金，有利于致和能源扩大经营规模及加大研发投入，从而进一
步提升致和能源经济效益、技术实力及市场竞争力，有助于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本次增资完成后，致和能源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
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或自筹资金，是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
下做出的投资决策，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现有业务开展造成资金压
力，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吴立华先生、
吴宁晨先生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该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监事王莉女士已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

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和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的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
易无需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过

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独立董事黄惠春女士召集并主持，独立董事赵雷先生、夏维剑先生出
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本次与关联方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事项，是基于各方充分协商的前提自愿达成，符合公司战略
规划及经营需要，有利于致和能源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发展质量及经济效益。本次增资暨关
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没
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进行审议和表决。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事项，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及

业务发展需要。本次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监事已回避表决。该
事项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
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九、风险提示
标的公司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等不确定因素

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以及投资失败的风险等，公司将及时关注
其经营运作情况，积极采取有效对策和措施来防范和控制风险。本次交易受后续增资款缴
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等因素影响，最终是否能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十、上网公告文件
（一）《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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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5月15日通过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莉女士召集并主持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
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事项，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及

业务发展需要。本次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监事王莉女士系该事项关联监事，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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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588号“通威国际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44

2,292,126,234

52.090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5日，公司总股本为4,501,985,805股,由于
公司存在股份回购计划，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不享有本次会议表决权的情况，无表决
权股份总数为101,688,812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400,296,993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严虎先生主持，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刘汉元、李鹏、傅代国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严轲出席本次会议；
4、公司副总裁张璐、财务总监周斌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9,694,704

比例（%）

99.8939

反对

票数

1,617,050

比例（%）

0.0705

弃权

票数

814,480

比例（%）

0.0356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9,669,104

比例（%）

99.8928

反对

票数

1,607,550

比例（%）

0.0701

弃权

票数

849,580

比例（%）

0.0371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9,682,804

比例（%）

99.8933

反对

票数

1,563,950

比例（%）

0.0682

弃权

票数

879,480

比例（%）

0.0385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9,618,904

比例（%）

99.8906

反对

票数

1,681,250

比例（%）

0.0733

弃权

票数

826,080

比例（%）

0.0361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9,483,118

比例（%）

99.8846

反对

票数

2,122,636

比例（%）

0.0926

弃权

票数

520,480

比例（%）

0.0228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与考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9,427,209

比例（%）

99.8822

反对

票数

2,077,545

比例（%）

0.0906

弃权

票数

621,480

比例（%）

0.027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9,344,680

比例（%）

99.8786

反对

票数

2,113,031

比例（%）

0.0921

弃权

票数

668,523

比例（%）

0.0293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8,234,979

比例（%）

99.3939

反对

票数

13,020,175

比例（%）

0.5680

弃权

票数

871,080

比例（%）

0.0381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10,368,432

比例（%）

96.4331

反对

票数

81,123,579

比例（%）

3.5392

弃权

票数

634,223

比例（%）

0.0277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为公司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6,161,240

比例（%）

99.3034

反对

票数

15,363,314

比例（%）

0.6702

弃权

票数

601,680

比例（%）

0.0264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7,045,475

比例（%）

99.7783

反对

票数

4,492,079

比例（%）

0.1959

弃权

票数

588,680

比例（%）

0.0258

1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40,515,215

比例（%）

97.7483

反对

票数

50,921,242

比例（%）

2.2215

弃权

票数

689,777

比例（%）

0.0302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等一系列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21,564,134

比例（%）

96.9215

反对

票数

69,907,020

比例（%）

3.0498

弃权

票数

655,080

比例（%）

0.0287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4.01

议案名称

选举刘汉元先生为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

得票数

2,232,800,10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7.4117

是否当选

是

14.02

14.03

14.04

14.05

选举刘舒琪女士为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严虎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丁益女士为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王进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

2,258,120,079

2,221,117,337

2,230,316,286

2,194,866,376

98.5163

96.9020

97.3033

95.7567

是

是

是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5.01

15.02

15.03

议案名称

选举姜玉梅女士为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许映童先生为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陈磊先生为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2,233,437,460

2,270,992,619

2,202,457,76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7.4395

99.0779

96.087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议案名称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同意

票数

252,948,631

比例（%）

98.9658

反对

票数

2,122,636

比例（%）

0.8304

弃权

票数

520,480

比例（%）

0.203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议案 9、10、13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艾玲、杨梓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详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6
债券代码：110085 债券简称：通22转债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现将会议的相关情
况及会议决议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刘舒琪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召开豁免提前发出会议通知时限要求。
（三）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

席董事9人。
（四）本次会议共3项议案，均获全票通过。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中，《关于聘任公司经营管理层的议案》中人员名单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事前审议并获得全体委员一致通过；其中提请聘任周斌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时经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事前审议并获得全体委员一致通过。

（二）议案审议情况说明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舒琪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严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委员会名称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

刘舒琪

陈磊

姜玉梅

许映童

成员

刘舒琪、刘汉元、严虎、许映童

陈磊、姜玉梅、邓三

姜玉梅、许映童、刘舒琪

许映童、陈磊、刘舒琪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经营管理层的议案》
聘任刘舒琪女士为公司CEO；聘任张璐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农牧技术中心（国家级）主

任；聘任周斌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严轲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李华玉女士为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附：简历情况
刘舒琪：女，1989年生，四川眉山人，无党派人士，大学学历。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长、CEO，通威集团监事、四川省青联第十五届委员会副主席、成都市工商联（总商
会）十三届副主席、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四川省川联光伏产业商会会长、蓉商总会副
会长。曾任通威股份光伏商务部总经理，并荣任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火炬传递
57号火炬手；荣获《财富》2023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四川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2023年度四川十大科技创新领域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并被授予四川省五一
劳动奖章。

严虎：男，1964年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MBA，高级会计师。曾任国家医药管理局西南医
用设备厂总会计师、美国通用电气医用设备西南分公司美方经理、四川中元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成都远大轮毂制造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
务总监、新希望集团董事、财务总监、新希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加盟公司后先后担任通威集
团总会计师、通威股份总会计师、总裁，兼任董事会秘书，通威股份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第
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其他社会职务还包括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常务理
事、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法定代表人及副会长、四川省企业联合会及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

张璐：男，1979年生，博士，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农业农村部神农青年英才、四川
省峨眉计划特聘专家。任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业农村
部水产营养与智慧养殖重点实验室主任、水产健康养殖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全国饲料工
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饲料检测方法标准化工作组组长、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产
饲料分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水产学会第十一届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兼党小组组长。担任中国海洋大学等10余所高校客座教授、研究生校外导师等。主持/
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四川省重点研发计划、省部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7项，主持/参与制修
订国家和行业标准 14项。获得授权专利 98件，其中PCT专利 5件，发表 SCI和CSCD文章 56
篇。相关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山东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 1项以及其他省部级奖励 7项。曾任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鱼料技术总
监，公司副总裁、通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技术总监。

周斌：男，1968年生，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本科，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澳大利亚南澳
大学MBA，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先后任职于上海宝钢五冶有限公司、中审
会计师事务所，任四川贝特会计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四川中砝税务师事务所总经理，加盟通
威后曾任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公司财务总监。

严轲：男，1985年生，本科学历，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自2019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华玉：女，1983年生，本科学历，毕业于四川大学，自2019年5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4．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股东单独计票。中小股东
指除以下股东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3: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
其中：交易系统：2025年5月20日交易时间
互联网：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召开地点：中山喜来登酒店（地址：中山市西堤路28号岐江公园北侧）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长鲁楚平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13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974,751,2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432,744,798股的 40.0680%。（截至
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440,405,29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7,660,500
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2,432,744,798股）。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864,748,4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432,744,798股的35.5462%。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50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10,002,8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432,744,798股的4.5218%。
以上总股本及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额均以2025年5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总股本及股东持股数量为
准。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董事候选人出席了会议。董事会邀请了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及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72,058,0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37%；反对2,202,2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9%；弃权49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72,059,4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39%；反对2,159,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5%；弃权532,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6%。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72,335,0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1%；反对2,155,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1%；弃权261,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8%。4．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72,331,3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7%；反对2,158,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5%；弃权261,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8%。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2,224,3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8%；反对2,440,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4%；弃权86,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2,483,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1284%；反对 2,440,6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77%；弃权86,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9%。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2,497,2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8%；反对2,165,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2%；弃权88,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7．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5,812,6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499%；反对98,174,3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717%；弃

权764,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4%。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2,042,9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22%；反对2,594,2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1%；弃权114,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2,302,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9941%；反对 2,594,2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5%；弃权114,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9．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选举鲁楚平先生、徐海明先生、彭惠女士、刘自文

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表决情况如
下：9.01 选举鲁楚平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68,072,0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48%。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128,331,5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528%。9.02 选举徐海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62,589,8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2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122,849,3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923%。9.03 选举彭惠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67,651,06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16%。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127,910,6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410%。9.04 选举刘自文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67,771,0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3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128,030,6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99%。10．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选举张承宁先生、石静霞女士、张永德先生、陈良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表决情况如下：10.01 选举张承宁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67,341,7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9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127,601,33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19%。10.02 选举石静霞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66,851,0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9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127,110,6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485%。10.03 选举张永德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66,851,06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9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127,110,6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485%。10.04 选举陈良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966,851,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96%。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 127,111,0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488%。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刘博先生，与上述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为鲁楚平先生、徐海明先生、彭惠女士、刘自文女
士、刘博先生、张承宁先生、石静霞女士、张永德先生、陈良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委托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

事务所委派邓晴律师、付婉晔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以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3．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刊载在2025
年5月2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五、备查文件1．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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